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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A  (ADD RRB13/64) 

该款将无线电定位业务的应用限定为根据第612号决议（WRC-12，修订版）操作

的海洋雷达。该决议的“做出决议”部分属于第11.31款所述的“其他条款”这一类

别，需由无线电通信局进行审查。 

第612号决议（WRC-12，修订版）“做出决议6”规定了除非获得了受影响主管

部门的事先明确同意，否则海洋雷达用于陆地“乡村”和“宁静乡村”区域、海洋和

混合传播路径时应遵循的间隔距离。关于“乡村”和“宁静乡村”区域，无线电通信

局无法确定海洋雷达的发射在另一国边境到达的是“乡村”还是“宁静乡村”区域，

因为无线电通信局没有相关的地形数据来判定这些区域。 

鉴于无线电通信局无法判定“乡村”或“宁静乡村”区域，委员会决定，对于无

线电定位业务中某个台站通知频率指配是否符合第612号决议（WRC-12，修订版）

“做出决议6”的审查，无线电通信局须酌情采用做出决议6表格第3和第5列所列出的

宁静乡村间隔距离。 

5.145A  (ADD RRB13/64) 

根据第5.132A款程序规则提出的意见和做出的决定适用。 

5.149 

在以下频段，没有给射电天文业务划分频段：73-74.6 MHz（1区和3区）、1 330- 
1 400 MHz、 3 260-3 267 MHz 、3 332-3 339 MHz、3 345.8-3 352.5 MHz、6 650- 
6 675.2 MHz、22.01-22.21 GHz、22.81-22.86 GHz、23.07-23.12 GHz、31.2-31.3 GHz、
36.43-36.5 GHz 、 168.59-168.93 GHz 、 171.11-171.45 GHz （韩国除外）、 172.31- 
172.65 GHz（韩国除外）、173.52-173.85 GHz（韩国除外）以及195.75-196.15 GHz。
在 73-74.6 MHz （ 1 区和 3 区）、 1 330-1 400 MHz 、 3 260-3 267 MHz 、 3 332- 
3 339 MHz、3 345.8-3 352.5 MHz、6 650-6 675.2 MHz、22.01-22.21 GHz、22.81- 
22.86 GHz、23.07-23.12 GHz、31.2-31.3 GHz、36.43-36.5 GHz、168.59-168.93 GHz、
171.11-171.45 GHz （韩国除外）、 172.31-172.65 GHz （韩国除外）、 173.52- 
173.85 GHz（韩国除外）以及195.75-196.15 GHz频段内，对射电天文电台的频率指配

的通知将被无线电通信局认为与频率划分表不一致。 

5.161A  (ADD RRB13/64) 

根据第5.132A款程序规则提出的意见和做出的决定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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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4 

此款涉及在脚注中列出的国家的陆地移动电台的指配，对此款的字面解释要求记

录如下内容： 

– 表示该指配在脚注中所列国家用于主要业务的一个符号， 

– 表示该指配针对其他国家的广播业务而言用于次要业务的一个符号， 

– 表示该指配针对第5.165和第5.171款中所列国家的固定和移动业务而言用于主要业

务的一个符号， 

– 表示该指配针对第5.169款中所列国家的业余业务而言用于主要业务的一个符号， 

– 等等。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决定将这些指配在13B2栏用符号R记录，并在13B1栏提及相关

的脚注。 

5.172 

2区的法国海外省和属地为以下地理区域： 

 瓜德罗普、圣巴泰勒米、圣马丁的法国部分、法属圭亚那、马提尼克以及圣皮埃

尔岛和密克隆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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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3 

1 在此款中提及的频段在3区的频率划分表中被划分给三种业务，即固定业

务、移动业务和广播业务。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对这种情况的理解如下： 

a) 对空间业务成功地实施第9.21款程序会给予空间业务与固定业务和移动业务同样的

地位，即主要业务。 

b) 关于广播业务，不管实施第9.21款程序的结果如何，空间业务都可以只根据第5.43
款操作。 

2 根据按照第5.164款做出的评论，如果一个指配对某项业务（或国家）是主

要业务，对另一项业务（或国家）是次要业务，将在13B2栏用符号R来记录这种情

况，并在13B1栏提及适当的脚注。 

5.257 

1 空间遥测技术限于空间飞行器上进行的测量，这种测量： 

– 或者是由传感器探测空间飞行器外的现象；或者 

– 与空间飞行器的操作有关。 

第一种类型通常属于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或者空间研究业务等，而第二种类型通常

属于空间操作业务。此款未说明制定了附加划分的业务。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将此理解

为只限于空间操作业务中的空间遥测。因此，在267-272 MHz频段内指配给空间操作业

务遥测（空对地）的频率可以无条件地用于次要业务。在成功实施第9.21款的程序后，

它们在提交通知的主管部门的领土内可用于主要业务。 

2 对于一地球站而言，限制条件“其国内的”很容易审查，但对空间站来说就

不容易审查。无线电规则委员会认为此款适用于其服务区主要局限于提交通知的主管

部门的领土内的空间站。 

5.281 

关于2区的法国海外省和属地，见关于第5.172款的程序规则说明。 

5.291 

此脚注与第5.233款相似；适用同样的程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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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二种类型来说并不清楚它是频谱平均，还是时间平均，或是空间平均。无线

电规则委员会决定，在相关的ITU-R建议书制定之前，无线电通信局在实施此款时临时

使用频谱平均等效全向辐射功率密度。该频谱平均等效全向辐射功率可从指配的平均

功率密度算得，而平均功率密度是用必要带宽除以总功率再乘以4 kHz得出的。 

5.366 

此款被认为是卫星航空无线电导航业务的附加划分。关于第5.49款的说明适用。然

而，在公布特节时应该包含一个说明：该指配在世界范围内用于“航空器载空中导航

电子辅助设备和任何直接相关的陆基设备或星载设备”。 

5.376 

关于第5.357款的程序规则的说明适用。 

5.399 

委员会责成无线电通信局进行下列工作：在记录适用本脚注的2 483.5-2 500MHz频
段内卫星无线电测定义务台站频率指配时，应在13B2栏中使用R符号，并在13B1栏参

引脚注5.399。(MOD RRB12/60) 

 

 

 



A1 部分 AR5 第 8 页 修订 1 

 

5.415 

1 在此款中，划分“仅限于国内和区域内的系统”。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得出结

论，国内系统是一个服务区局限在提交通知的主管部门的领土内的系统。因此，所提

到的区域内的系统应被认为是两个或多个国内系统的集合；它们应被局限在所涉及的

各主管部门的领土内（不一定是相邻）且应由其中一个代表所有相关主管部门行事的

主管部门提交通知。如果划分涉及不只一个区，一个区域内系统可以覆盖该划分所涉

及的各区的领土。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在顾及第5.2.1款的同时得出了上述结论，所用的

regional（区域内的）一词R不大写。 

2 根据此款，国内或区域内的系统的卫星固定业务被限制在2区的2 500- 
2 690 MHz频段和3区的2 500-2 535 MHz频段和2 655-2 690 MHz频段内。只有那些满足

以下条件的指配才应被认为与频率划分表一致： 

a) 区域内系统的服务区处于有关区域内，即，在2区仅限于2 535-2 655 MHz频段内，

或在2区和3区限于2 500和2 690 MHz之间的其他频段内，而且： 

i) 如果一主管部门提出对覆盖且超出其领土的服务区的协调请求，负责的主管部

门应该同时提出同意构成区域内系统的主管部门的名单，并相应地形成服务

区。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服务区应被限制在其领土内； 

ii) 当一主管部门提出协调请求的服务区不在其国家领土内而只是在其他主管部门

的领土内时，该主管部门须同时提出同意构成区域内系统的主管部门的名单以

及将相应形成的服务区。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相关的指配将被认为不符合频率

划分表，审查结论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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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19款）的情况下按照第4.4款的要求也不能进入记录。在给定的条件下，其他条款

（例如第11.32A、第11.33和第11.41款）可能导致在协调还未生效的情况下指配也能够

进入记录。 

11.41和
11.41.2  (ADD RRB13/64) 

第11.41.2款的规定要求通知主管部门在应用第11.41款提交通知时向无线电通信局

表明已经努力与那些导致根据第11.38款得出不合格结论的指配所属的主管部门进行了

协调，但未取得成功。如果没有该说明，根据第11.38款退回的通知单根据第11.41款重

新提交时须视为不可受理并退回其主管部门。 

11.43A 

1 在协调过程中空间网络可能进行修改，第9.27（第3段）、第9.58、第

11.28、第11.32款中包含的程序规则的说明涵盖了这种情况。 

2 对于登记总表中记录的卫星网络的指配进行修改的所引用的程序，WARC 
Orb-88决定在GSO卫星网络中应用第11.43A款（前《无线电规则》第1548款）对指配

的基础特性进行修改必须严格遵守协调程序（第9条第二节）。以这个决定为基础，无

线电通信局认为除非轨道偏移超过±6°（见第9.2款的程序规则），否则不要求对于登记

总表中记录的卫星网络的指配进行修改的主管部门重新进行下一步的公布程序。如果

被修改的频率指配包含的频段没有被其他已经记录于登记总表的指配所涵盖，应用第

11.2或第11.9款而不是第11.43A将更加合适。 

第11.43A审查的目的就是为确定协调的要求是否保留不变，或者说，适当时，有

害的干扰的可能性不会增大（亦见与第11.28和第11.32款相关的程序规则）。在不增加

有害干扰可能性的情况下，应用第11.43B款的规定将保持状态（审查）以及接受指配

的日期不变。如果因为初始特性和修改后特性的干扰等级（例如ΔT/T）的比较结果确

定因为修改而需要新的协调要求，那么通知将被判定为审查不合格，通知表将被退回

并要求提交通知的主管部门，以应用第9条第二节。第11.32款的审查结果的确定取决于

协调协议是否满足新的协调要求。在此情况下，当应用第11.32A和第11.33款的规定进

行的审查显示与原来审查相比有害干扰的可能性增加，通知将被判定为审查不合格并

根据第11.38款被退回。亦见关于第11.43B款的程序规则。 

3 第11.44、11.44.1、11.47和11.48所述的七年规则期限应视为自无线电通信局

收到第11.43A款所述修改通知资料之日起的五年（亦参见按照关于第11.44B款的程序

规则提出的意见）。(ADD RRB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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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球站改变相关空间站或者波束的情况并在第11.32款的范围内，按照第

11.32款中第2.2.2和第2.2.3段程序规则的说明进行处理；(MOD RRB12/61) 

5 当按照第9.15、第9.17和第9.17A款进行地球站频率指配通知审查时，在每个

方位角都需要进行协调距离的计算，只有那些因为修改而导致本国领土内的协调距离

增加的主管部门才需要按照9.15、第9.17和第9.17A进行协调（见关于第9.27款（第3.1
和第3.2段）的程序规则的说明）。(MOD RRB12/61) 

6 当按照第9.19款进行频率指配通知审查时，在BSS服务区边缘的特性被修改

的发射电台（地面业务电台或FSS地球站）的功率通量密度将被计算，只有那些因为修

改而导致在BSS服务区功率通量密度上升并超过允许限值的国家才需要按照第9.19款进

行协调（见关于第9.27款（第3.1和第3.2段）的程序规则的说明）。(MOD RRB12/61) 

11.43B 

1 此款详细说明了当特性改变时应按照11.32和11.34进行适合的审查。 

1.1 在按照第11.32或第11.32A款进行的空间网络审查中，第11.43A款的说明指

出，某些情况应该被认为是第一次通知（新的接收日期）而不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

改。可应用附录5中的6a)至6c)段进行核对以完成审查。在没有计算方法并且/或者标准

可以对这些规定（例如，第9.12和第9.13款的协调要求）的应用进行核对时，无线电通

信局应该把这些修改作为新的指配通知进行处理。第11.43B款针对的是有害干扰概率

增加的情况。有害干扰概率（C/I）将在第11.32A和第11.33款的审查中进行计算，第

11.32款中进行的审查将使用附录5指定的门限值/条件。 

1.2 值得注意的是在按照第11.32A款进行的审查中，已经按照第9.38或第9.58款
公布但是还没有通知的指配也将被考虑。因此，从规定的实用角度出发，这些指配将

和已经在登记总表中登记的指配一同被考虑。 

2 这条规定作为“登记总表的原始记录日期”的参考，无线电规则委员会认为

该日期就是接受原始通知的日期。但是对于1999年1月1日前收到的通知，无线电规则

委员会认为该日期等效为记录于栏2A、2B或2D中的日期。 

11.43C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做出结论，只有在第11.31款审查仍然得出合格的结论，重新提

交的指配才能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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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MOD RRB12/61) 

1 关于投入使用日期的信息应在以下情形中提供： 

– 按照第11.15款提交的AP4通知表；以及 

– 按照第11.44.2、11.47和11.44B款确认投入使用日期。 

值得注意的是，投入使用日期的信息须按每一个指配或每一组指配提供（亦见关

于第11.44B款的程序规则）。 

2 委员会审议了确保有关卫星网络频率指配根据第11.44/11.44B款投入使用信
息与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在指配频率上具有发射和接收能力的已部署空间站相一致
的可能方法。委员会做出结论，只要根据公开信息，某个指配似乎并未根据第
11.44/11.44B款投入使用，那么第13.6款的规定须适用。  (ADD RRB13/64) 

11.44B  (ADD RRB12/61) 

1 本款涉及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空间电台的频率指配的投入使用问题。要将某

个频率指配视为已投入使用，通知主管部门需将一个具有发射或接收该频率指配能力

的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空间电台部署在通知的轨道位置上并连续保持九十天，并在自

九十天期限结束之日起的三十天内，将此情况通报无线电通信局。 

2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仔细研究了根据第11.43A、11.44、11.44.2、11.44B和

11.47等有关GSO卫星网络频率指配投入使用的不同条款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认

为，无线电通信局应应用下列程序。 

3 第11.44B款规定了将空间电台频率指配投入使用的七年时限并规定，无线电

通信局须删除未在要求的七年规则时限内投入使用的那些频率指配。只有在第11.44B
款规定的九十天期限结束之日起的三十天内通知主管将频率指配启用情况通知无线电

通信局的情况下，才可将所述指配视为已按照该款投入使用。无线电通信局会将第

11.44B款所规定的90天期间的开始之日登记为通知的投入使用之日（参见第11.44.2
款）。有关未在《频率登记总表》（MIFR）中登记的指配启用确认将酌情在BR IFIC
第II-S部分和/或无线电通信局专门网页上公布。如果在第11.44款规定期限结束后的一

百二十天（即七年时限之后的九十天加上三十天）内未收到第11.44B款规定的确认信

息，则无线电通信局须酌情取消按照第11.44款临时登记在MIFR中的指配并/或删除按

照第11.48款公布的相关特节。 

4 主管部门已提交用于登入频率总表的通知资料、但未提交第11.44B款要求的

强制性信息的指配将会临时登入频率总表。此后，在第11.44款规定的期限结束时，无

线电通信局须按照第11.47和/或11.44B款的规定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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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 

第11.47款中对第11.44款及其规则期限的参引料应视为从收到第11.43A款所述通知

修改之日起的五年。（亦见关于第11.43A和11.44B款的《程序规则》的意见。）       
  (MOD RRB12/61) 

11.49和 
11.49.1  (MOD RRB12/61) 

1 暂停指配 

1.1 根据WRC-12修订后的第11.49款的规定，无线电规则委员会认为，主管部门

可以在不超过三年的时间范围内通知无线电通信局某个空间电台频率指配的停用且在

此期间，频率指配须继续享有已经达成的协调协议中给予的保护。不超过三年期限的

停用期须适用于无线电通信局在2013年1月1日或其后收到的空间电台频率指配的停用

请求。(MOD RRB12/61) 

1.2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决定，须应用下述程序。该程序仅对重新启用之前没有进

行修改的停用指配有效。 

2 关于暂停使用的记录 

2.1 当无线电通信局按照第11.49款或通过按照第13.6款的询问答复得知在频率总

表中登记的某一空间电台的频率指配暂停使用时，该信息将在BR IFIC的相关部分公布

并公布在无线电通信局为此建立的网页上（以通告所有的主管部门），并将修改频率

总表中的相关条目，以包括通知主管部门表明预期重新恢复使用的日期。只要某个空

间电台的已登记频率指配停用超过六个月，通知主管部门即有责任尽快通知无线电通

信局，但最晚不得超过频率指配暂停之日起的三个月。如果无线电通信局通过第13.6款
的问询确定，某个指配未使用的时间已经超过六个月，该问题须按照第13.6款所述程序

进行处理，条件是将停用期延长至第11.49款所规定的期间之后并非需要提前通知并无

损于委员会可能根据第13.6款所采取其认为适当的任何行动。(MOD RRB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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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线电规则》 

第21条的程序规则 

表 21-2  (ADDRRB13/64) 

表21-2规定了空间业务按同等权利与固定和移动业务共用的频段，其中地面台站

须适用第21.2至21.5A款规定的功率限值。无线电通信局在根据第11.31款所述“其他条

款”处理频率指配的过程中核实了这些功率限值，在规则审查过程中必须进行此核

实。 

WRC-12在1区的地对空方向为卫星固定业务划分了24.75-25.25 GHz频段。因此，

该频段由卫星固定业务（地对空）与固定业务按同等权利共用；但是，这种情况并未

反映在表21-2中。委员会认识到有必要在保护1区和3区卫星固定业务方面采取一致的

方法，因此决定表21.3和21.5表中规定的功率限值须适用于1区24.75-25.25 GHz频段中

的固定业务频率指配。 

21.11 

1 当未得到某一相关主管部门同意时，指配还不符合《无线电规则》的要求。

为了确认相关主管部门，无线电通信局应根据第21.8款指定的门限值在所有方位角计算

标称等值线，并将其与通知中e.i.r.p.和天线图共同计算的等值线进行比较。在任何方位

角当第二条等值线超过第一条等值线时，本条款规定任何领土落入等值线的主管部门

都要求达成协议。这些主管部门将协议传达到无线电通信局是判定第11.31款审查合格

的必要条件。 

2 根据此款，e.i.r.p.超过限值10 dB的频率指配将被认为第11.31款审查不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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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仰角低于3°将使得水平方向e.i.r.p.较高，理事会决定本规定应和第21条第三节一起

应用。这意味着： 

不考虑地球站的e.i.r.p.的数值，仰角低于3°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同意。

对于接收地球站，为确认相关需要协调的主管部门，以仰角3°计算标称等值线并与通

知仰角等值线进行比较。在任何水平方向当第二条等值线超过第一条等值线时，根据

本规定任何领土落入协调区的主管部门都要求达成协议。只有得到通知主管部门间达

成正式协议，无线电通信局才做出第11.31款审查合格的结论。 

21.16 

将功率通量密度限值应用于可调波束 

1 可调波束使用已经非常广泛，指配的可调波束产生的PFD值通常在某些点或

所有点超过应用的硬性PFD限值。在这种情况下，主管部门倾向于规定PFD值并在某些

时候对如何使用提供合适的技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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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增加透明度，可以通过设置PFD上限的方法以便提供可被各方接受的PFD
控制扩展方案从而避免PFD控制方法受制于仰角的限制。理事会决定在相关ITU-R建议

书正式使用之前，下列规则应作为规定的基础加以应用： 

3 当某卫星网络指配的可调波束超过了应用的硬性PFD限值时，除附录30B的
频率指配以外，只有在以下情况无线电通信局将判定审查合格： (MOD RRB12/60) 

a) 可调波束中至少有一个地点在通知功率密度不做任何减少的情况下满足应用的PFD
限值；并且 

b) 主管部门声明可采用一种方法满足PFD限值应用的要求，对该方法的描述应提交给

无线电通信局。本规则的附件中举例描述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附件1 

使用可调波束时满足规定PFD限值的方法 

当卫星网络中使用可调波束时，可能需要对空间站发射功率密度进行调整以在特

定波束位置满足规定PFD限值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主管部门可以针对每波束中每

个指配以及每个特定可调波束点应用以下方法： 

第1步：对于一个特定波束点，在一幅可显示等仰角线的地球图上绘出波束增益曲线。 

第2步：使用通知中特定指配的功率密度决定在地球表面波束峰值点或其他点产生的

PFD值是否超过可应用的PFD限值。如果超过，则判定超过限制的最大值（例如，找到

超过限值的最大点）。 

第3步：指配操作功率密度的调节（例如降低）至少应是第2步中判定的超过限制的最

大值，这样就使得地面上任意点都满足PFD限值的应用。 

非GSO卫星在椭圆轨道上运行时，卫星与地球表面点的距离一直在改变。为了找

到超过的最大值，必须对多个卫星轨道位置重复第1步和第2步。 

假设可调波束定点位置如下图所示，方法的应用在其后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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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和 
附件4 

1 WRC-07修订了附录30B并在附录30B附件3中引入了功率通量密度限值，以

保护FSS分配和指配不受附件4所定义弧段以外的FSS指配可能造成的干扰。尽管这些

限值的参考带宽为1 MHz，用于计算功率通量密度的最大功率密度根据附录4提交时，

采用了在必要带宽（C.8.h）和4 kHz（C.8.b.2）内的平均值（以dB(W/Hz)为单位）。当

使用了用于跟踪、遥测和遥控的载波等一些窄带载波时，限值的参考带宽和提交的平

均带宽两者间的不一致有可能导致过高估计干扰。另一方面，如果一些窄带载波意外

地互相重叠时，一个窄带载波可能会对其它窄带载波造成严重干扰。 

2 为避免通过综合1 Hz至1 MHz窄带载波功率来过高估计窄带载波对宽带载波

的干扰并提供解决窄带载波之间意外干扰的机制，委员会决定采取以下行动。 

2.1 当 

a) 在最差情况1 MHz内，在考虑要在1 MHz平均带宽内工作的载波数量和每一个载波

的功率电平后，馈送到天线输入端的最大功率密度（单位为dB(W/Hz)）； 

低于； 

b) 在必要带宽（C.8.h）内平均的最大功率密度（单位为dB(W/Hz)）； 

2.2 通知主管部门须提供上述2.1 a)所述的功率密度值以及相关的附录4信息。 

2.3 无线电通信局须将上述2.1 a)中、提交的功率密度值用于附件3和附件4的审

查并在相应的特节中予以公布。 

2.4 2.1 b)中所述的功率密度值高于2.1 a)的工作指配不得对登记在频率总表中且

日期更早的指配产生有害干扰，也不得要求其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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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ADD RRB13/64) 

用于确定一项分配或指配是否受到影响的标准 

2.2 

1 为在现有网络的整个业务区内充分保护这些网络，WRC-07引入了根据附录30B
附件4第2.2段在业务区内进行的审查。 

2 如附录30B附件4第2.2段脚注19所述，业务区内的参考值由测试点的参考值插值

获得。须采用以下插值公式和条件计算业务区内网格点4的插值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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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h:  有用网络下行业务区的测试点数量； 

Eg: 有用网络下行业务区审查点网格上编号为g的点； 

Nt: 测试点总数； 

dTh: 测试点Th与网格点Eg之间的距离； 

RTh: 测试点Th的单入C/I参考值(dB)； 

VEg:  网格点Eg的插值单入C/I参考值(dB)。 
 如果(RTh –((C/N)d,Th – (C/N)d,Eg))值小于 RTh，那么须在(1)中采用(RTh –((C/N) d,Th – 
(C/N) d,Eg))，而不是RTh，  
其中： 
  (C/N)d,Th:  测试点Th的下行C/N值； 
  (C/N)d,Eg: 网格点Eg的下行C/N值。 

3 如果插值后的值VEg大于(C/N)d, Eg +11.65 dB，那么(C/N)d, Eg +11.65 dB须作为网格

点Eg的参考值。否则，插值后的值为参考值。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4  业务区通常由格点均匀覆盖，以便各点之间距离的取值与区域面积成一定比例，最大为600公里，最

小为100公里。为确保不规则形状区域的良好覆盖，也在业务区的边界上增加点。(ADD RRB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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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用于制定规划和实施协议的技术内容及标准 

附录2.1 
A2.1.8.1节  (ADD RRB13/64) 

该节涉及用来计算穿越多个传播区域路径的场强的混合路径插值因子A。插值因

子A是基本插值因子A0的函数，其值由图A.2.1-2中的曲线读数确定。这可能导致对A0值

不同的理解。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穿越多个传播区域的路径获得不同的场强值，因此出

现不同的可能受规划拟议修订影响的主管部门清单。因此，委员会做出决定，须采用

以下公式计算图A.2.1-2所示的基本插值因子A0： 

( ) ( ) 3/2
0 11 ss FFA −−=  

该公式的应用符合由RRC-06大会所采纳、在ITU-R P.1546建议书中推荐且目前正

由无线电通信局在实施GE06协议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 

附录 3.1 
表 A3.1-3 

此表适用于XGZ和XWB地理区域。 

附录 3.1 
表 A3.1-8 

此表适用于AOE地理区域，信道4和5除外。 

附录 3.3 

此附录的第A.3.3.4节提供有关模拟电视保护比的信息，但是并未提供任何有关模

拟电视受到其它主要地面业务指配干扰的模拟电视的保护比信息。有关应用本协议第

4.2.4.11和4.2.4.12段时所需的计算应通过采用ITU-R SM.851-建议书进行并用于该建议

书涉及的各种情况。对于该建议书未涉及的情况，可以采用ITU-R的相关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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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表 3 

其它主要地面业务台站频率指配的数据 

此表第7.1款规定，在应用此协议第4条时，如果将频率指配（《无线电规则》附

录4中的交叉引证编号为10B项）的正常工作时间（全球协调时（UTC））作为与另一

个主管部门（字符“C”）进行协调的基础，则必须提供这一时间。另一方面而言，该

项数据为实施本协议第5条时必须提供的数据（字符“X”）。因此，在按照本协议第

5.2.2段进行审查且正常工作时间为必须提供的数据时，无线电通信局需要确定所通知

的工作时间符合成功实施本协议第4.2段规定程序所产生的时间。有鉴于此，无线电规

则委员会的结论是，“频率指配的正常工作时间（UTC）”应被视为是按照本协议第4
条提交的所有其它主要地面业务台站频率指配通知的必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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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I节：确定何时需要与另一个主管部门 
达成协议的限值和方法 

2.1 

此节第3步规定，如果其它主要业务的频率指配属于一个主管部门1000公里的等

值线内，则应选择考虑这一指配，条件是该指配已包括在频率指配表中，或为将其纳

入频率指配表，已按照GE06第4条启动了协调程序。无线电规则委员会的结论是，无

线电通信局应仅考虑频率与相关广播指配/分配重叠的其它主要业务的、符合条件的频

率指配（即，拟议的对规划的修改）。 

2.2 

此节规定应用此协议第4.2段所述协调程序时建立协调等值线应采用的一般方法。

由于其它主要业务（OPS）的频率指配既包括发射台站也包括接收台站，因此本方法

考虑到OPS发射台站对广播业务的影响以及广播业务对OPS接收台站可能产生的影响。

为此，该节规定需要为同一个指配单独建立协调等值线：为发射台站和接收台站建立

等值线。此节进一步规定，为确定受到影响的主管部门，应考虑两个等值线中较高的

一个。 

OPS指配包括多种情况，因此某些情况下为同一个频率指配的发射台站和接收台

站建立的协调等值线可能并不相互重叠或仅仅是部分重叠，因此，无线电规则委员会

决定，对于同一个频率指配的发射台站和接收台站的协调等值线互不重叠或部分重叠

的情况，在确定受影响的主管部门时应考虑两个协调等值线合并产生的结果。 

5.1.2 

此节说明，此节附录1表A.1.2至A.1.8为应用GE06协议第4条程序（建立协调等值

线）时，含有保护其它主要地面业务协调触发场强值的表。然而，包括表A.1.2至A.1.8
在内的第I节附录1的第A.2至A.4段并未提供模拟电视指配保护其它主要地面业务所需的

触发指信息，而这些数值却是应用GE06协议第4条程序必须的数值（见第4.1.2.8a)段和

第4.1.2.3段）。应用此协议第4.1.2.8a)段所需的计算可以采用ITU-R的相关建议书及其

相关说明进行，在此方面可以采用ITU-R F.758-4、ITU-R F.759和ITU-R SM.851-1建议

书。由于ITU-R F.758-4建议书未提供有关固定业务模拟系统的信息并鉴于该建议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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